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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貫徹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計畫」 

九十二年一至四月份執行報告 

－－台灣保護智慧財產權之努力與最新進展 

 

壹、賡續推動「貫徹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計畫」 
    智慧財產權保護是一件持續性之工作，在九十一年「推動保護智慧

財產權行動年計畫」完成後，政府仍繼續推動一以三年為期之「貫徹保

護智慧財產權行動計畫」，此三年計畫將於九十二至九十四年實施，務期

我國保護智慧財產權法規與執行均能適時符合國際規範。  

    行政院游院長於本年二月十七日、三月三日、三月二十日及四月二

十三 日就智慧 財產權問 題，四度 邀集經濟 部、內政 部、外交 部、財 政

部、法務部、教育部、新聞局等召開會議，從行政措施、查緝組織及完

備法令等方面加強檢討，以落實智慧財產權保護。  

貳、法規修正 

一、修正著作權法： 

    著作權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已於九十二年四月九日一讀刻正進行委

員會審查。  

    「著作權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修正重點包括：  

1.將暫時性重製納入「重製」之定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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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賦予海關對於疑似侵權物，不待申請，可依職權逕予查扣之權

限。  

3. 大幅提高罰金刑之刑度：將盜錄、盜版及販售盜版品等犯罪之罰

金 刑 度 大 幅 提 高 ， 對 於 常 業 犯 之 最 高 罰 金 由 新 台 幣 四 十 五 萬

元，大幅提高至新台幣八百萬元，將可有效遏止侵權。  

4. 擴大公訴罪之範圍：將為銷售或出租而盜錄、盜版光碟之行為，

及販售盜錄、盜版光碟之行為，納入公訴罪等。  

二、修正光碟管理條例 

    光碟管理條例修正草案已於九十二年三月七日經行政院政務委員審

查，相關細節仍由各機關會商後在報院核定。「光碟管理條例」修正重

點：  

1. 對於母版的製造列入管理，將來製造預錄式母版必須先申請許

可，而且母版輸出入必須申報。  

2. 對製造機具管理：將來對於製造機具移轉，必須向主管機關申

報，以杜絕製造機具流入地下工廠。  

3. 加強行政執行措施，擴大管理場所。  

4. 加重盜版行為罰則，參照著作權法規定，處以刑事罰，且加重刑

責至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 

三、專利法 

    於今（九十二）年二月六日修正公布，有關廢除侵害專利權刑罰規

定之各條文業於三月三十一日奉行政院核定提前施行，全面除罪化，其

餘條文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之。本次修正重點：  

1. 整合提起異議舉發事由而廢除異議程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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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新型專利改採形式審查。  

3. 廢除新型專利及新式樣專利之刑罰規定。  

四、商標法 

    於今（九十二）年四月二十九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，刻正諮請   總

統公布，自公布日起六個月施行。本次修正重點：  

1. 增訂聲音及立體形狀亦得作為商標之構成要素。  

2. 增訂商標不准註冊之事由。  

3. 採行一申請案可指定多種類別之制度。  

4. 明定商標權之效力範圍。  

5. 廢除聯合商標制度及逐步廢除防護商標制度。  

6. 商標權移轉不影響授權關係之存續  

參、加強查緝工作 
    針對加強光碟仿冒出口建立通關查核機制、加強光碟製造工廠之管

理；加強查緝網路、夾報及夜市等不法盜版光碟行為、侵害智慧財產權

判決易科罰金比率過高問題及落實校園著作權觀念之宣導工作等，各部

會加強辦理查緝工作及措施如下：  

一、內政部 

    為加強盜版光碟工廠查緝及取締網路、夾報、夜市不法販賣盜版光

碟行 為，內政 部警政署 除繼續執 行「加強 保護智慧 財產權工 作實施 計

劃」、「警察機關掃蕩夜市盜版光碟專案執行計畫」外，另加強查緝之措

施包括：  

1.夜市部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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挑選全國三十個重點夜市，由轄區各市、縣警察局編排勤務於營業時

段站崗、巡守，以遏阻及查緝販賣盜版光碟案件。  

2. 網路盜版部分  

網路部分，由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擴大執行「淨網專案」，以達成二個

月內破獲三十個盜版網站為目標。  

3. 夾報案件  

由保護智慧財產權警察、電信警察隊組成專案小組，加強偵辦，以兩

個月內破獲十個夾報盜版為執行目標。  

4. 光碟工廠部分  

各市、縣警察局二十四小時全天候不間斷對六十七家合法光碟工廠巡

守，並要求各警察局清查轄區內可疑光碟工廠、倉庫及科技公司，如

發現地下光碟工廠其涉及盜版者由各縣市警察局依法聲請搜索票查

緝。  

5. 查緝成果  

截至四月底止全台警察機關共查獲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件 1,760 件，較

去年同期之 1,857 件，減少 5.22﹪ ；逮捕並移送嫌疑人 2,184 人，其

中 1,187 人涉嫌侵害著作權，查獲仿品金額逾新台幣二十九億四千餘

萬元。  

截至四月底止，保護智慧財產權警察大隊共查獲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件

798 件，侵權估值計新台幣十二億一千餘萬元，嫌疑人 200 人，沒收

音樂、影音、遊戲光碟等共計 702,877 片及沒收燒錄機 61 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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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經濟部 

    為加強查緝盜版取締仿冒，九十二年三月十九日修正「查禁仿冒商

品案件給獎要點」提高執法人員獎金為最高新台幣二百萬；九十二年三

月二十一日訂定「經濟部鼓勵檢舉盜版光碟製造工廠給獎實施方案」，提

高檢舉盜版光碟製造工廠給獎為最高新台幣一千萬元。  

    經 濟部 查 禁仿冒 商 品小組 截 至四月 底 止，共 受 理民眾 檢 舉 案 154

件，受理警調人員查緝案件獎金案 466 件，核發查緝金額計新台幣 357

萬餘元。  

    為加強查緝盜版光碟工廠，光碟聯合查核小組截至四月底止共查核

光碟廠、包裝廠及可疑地點共 316 家次（九十一年為 297 家次），日間查

廠 227 家次（九十一年為 264 家次）、九十二年並加強夜間查廠，至三月

底止夜間查核 89 家次（九十一年為 33 家次），查獲重大盜版案件 5 件、

查扣製造機具 1 台、沒入機具製造 7 台、開立行政處分書 4 張，因而關

場或歇業之光碟製造工廠 4 家。為加強與權利人團體情資交流，光碟聯

合小組並分別邀請商業軟體協會、國際唱片業交流基金會、財團法人電

影及錄影著作保護基金會等座談，並就查緝盜版光碟廣泛交換意見。  

三、財政部 

    「出口盜版光碟查緝專案小組作業要點」於今（九十二）年三月五

日經行政院核定通過後隨即實施。專案小組由財政部、經濟部、內政部

及法務部組成，建立盜版光碟通關查核機制，除提高抽驗比率一倍，對

於列入高危險群的 C 類廠商出口將採 100%之查驗，以嚴格把關盜版光

碟之出口。  

    為賦予海關對於侵害著作權之進、出口貨品扣押之法律依據，著作

權法修正草案第九十條之一增訂第十一項：「海關於執行職務時，發現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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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口貨物外觀顯有侵害著作權之嫌者，得主動查扣。」在著作權法修正

前，先研擬「海關配合執行著作權及商標權保護措施作業要點」草案，

作為過渡期間執行之依據。  

    至本年四月二十二日止，已查獲二十件盜版光碟出口案件，緝獲三

十九萬餘片盜版光碟。  

四、法務部 

    行動年完成後，鑒於盜版依然猖獗，法務部已要求台灣高等法院檢

察署繼續定期召開查緝專案會報，並針對網路、夜市以及夾報盜版規劃

大規模查緝專案行動。  

    關於重大智慧財產權案件法務部「電腦通報系統」刻正建置中，預

定於本年六月上線，目前暫以人工作業，並每月更新。法務部並積極草

擬「 通訊保障 及監察法 」修正草 案，以利 適用重大 違反智慧 財產權 案

件，預計於五月中旬前送行政院審議。  

    關於智慧財產權案件易科罰金問題，法務部本年三月十八日再度發

函各地地檢署，要求檢察長應加強督導執行檢察官於辦理侵害智慧財產

權案件之執行時，除應確實審核刑法第四十一條前段之要件外，並應詳

予審 酌刑法第 四十一條 但書之規 定，例如 被告有前 科、盜版 品數量 龐

大、或被告利用少年或與少年維共犯等情形，應考慮如准易科罰金是否

有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律秩序之情形，併作為是否准予易科罰金

之依據。  

    根據法務部統計，九十二年第一季偵辦智慧財產權案件，與去年同

期相較，案件數增加四百六十二件，成長率約為百分之三十六；檢察官

偵結案件量則增加二百九十一件，成長率約為百分之二十五點五，各法

院地檢署今年第一季偵辦智慧財產權案件之成效已顯著成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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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校園教科書違法影印宣導及查緝 
    為加強掃蕩校園周邊違法影印店，法務部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查緝

會報於本年三月七日指揮全國各地檢署及調查局，會同權利人團體進行

全省同步掃蕩查緝教科書盜版行動，目標鎖定十幾所知名大學週邊影印

店。該日全省共查獲五十二家涉嫌盜版之影印店，並查扣八百六十六本

盜版書籍及影印機二十四部。法務部並於三月七日另函請教育部轉知各

大專院校應加強對學生宣導尊重出版商智慧財產權觀念，切勿在校園外

擅自影印他人著作物，以免觸法。  

    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查緝會報未來仍將與圖書業權利人團體，持續

查緝違法影印店，並將繼續加強校園內之教育與宣導。  

    另教育部將學校推動智慧財產權之情形，納入各級學校評鑑及督學

室導重點，督導各校將違反智慧財產權納入校規處置，並依法令懲處。  

伍、加強教育訓練與宣導 
    為增加智慧財產權執法人員包括警察、民刑庭法官、檢察官、關務

人員 等之專業 職能，舉 辦各種專 業訓練。 經濟部於 九十二年 一月針 對

「保護智慧財產權警察大隊」員警，辦理「查禁仿冒研習班」；九十二年

二月再針對該大隊隊員，舉辦網路犯罪培訓課程，提升員警網路偵查技

巧。司法院於九十二年二月主辦「智慧財產權犯罪研討會」，來自全國負

責智慧財產權業務之法官參與。另財政部關稅總局為增進海關官員辨識

盜版仿冒品能力，提高查緝績效，於九十二年三月舉辦「來源識別碼及

盜版光碟之辨識講習」，邀請權利人團體講解相關資訊。  

    另行政院新聞局與經濟部於九十二年四月十九日上午假光華商場共

同主辦「保護智慧財產權反盜版活動」，游院長親臨主持。除揭示檢舉盜

版光碟工廠專線 0800-016-597（您一來，我就去）、檢舉獎金最高可達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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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幣一千萬元外，並呼籲全民「三不一要」--不買、不賣、不製造、要檢

舉，共同打擊盜版。  

陸、期望 
    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，不僅是我們應承擔的國際義務，同時也攸關

我國產業升級與競爭力的提升。尤其我國要成為資訊科技產業之世界領

導地 位，強化 智慧財產 權教育及 宣導，建 立國人正 確的智慧 財產權 觀

念，更為政府責無旁貸的工作。（出處：智慧財產局）  

 


